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中華民國101年 5月 31日通傳技字第10143016730號令修正發布；原名稱「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

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修正為「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廣播電視法及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電視增力機：指接收無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

以原頻率將其增力發射之電視收發設備。

二、電視變頻機：指接收無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

以不同頻率將其增力發射之電視收發設備。

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指自空間直接或間接接

收國內無線電視電臺之電視信號經增力處理後，

以纜線傳輸至接收用戶之設備。

第三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設立，

應以電視臺服務區域內因受地形或建築物影響之收視障

礙地區為限。

第四條　電視增力機或變頻機，應由電視電臺自行申請設立或

由當地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自行或委託電視電臺



申請設立。但為便利電視電臺服務區域內收視障礙地區

之收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得自行

或指定電視電臺設立電視增力機或變頻機。

申請設立電視增力機、變頻機應填具申請書，敘明下

列事項，送本會核發架設許可證，始得裝設。

一、申請者之名稱（委託電視電臺之申請者，並應註

明受委託電臺名稱）。

二、申請設立目的。

三、發射機電功率、製造廠牌、安裝地點及工程計畫。

四、天線輻射場型。

五、設立地點之主臺信號強度及該機發射信號之強度

比率。

六、設機後之增輻地區及其電視接收機用戶數。

第五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應由政府機關團體、中華民

國國民組設之公司、財團法人或電氣行號申請設立。

申請設立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應填具申請書一式

五份，載明下列事項，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一、申請者之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住址、學歷及經

歷。



二、申請設立目的。

三、財務狀柷。

四、作業能力。

五、申請服務之區域（附服務區域詳圖）。

六、服務區域電視接收機用戶數。

七、經費來源、經營方式。

八、預定收費數額。

九、服務處所及維護方式。

十、工程計畫（含天線及機線設備狀況）。

鄉、鎮、市、區公所就申請書第一項至第五項予以審查，

劃定服務區域並發給同意書後，轉由直轄市政府或縣

（市）政府就申請書第六項及第七項審查，核可後送本

會就申請書第八項至第十項及有關技術審查，核發架設

許可證，始得裝設。

集合住宅或高層建築物為提供住戶及鄰近低樓層住

宅收視不良，所設置之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者，得不

受前項及第十條限制。集合住宅係指 具有共同基地及共

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築物。



同一服務區域內，已設有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者，

以不得再行設立為原則。

第五條之一 設置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提供民眾共同收視，

且未收取收視費用者，應檢附申請書經本會專案核准後，

得不受第五條及第十條限制。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者之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及住址。

二、申請服務之區域（附詳圖或含有地址之名冊）。

三、服務區域用戶預估數。

四、經費來源、維運方式。

第六條   電視事業不得申請設立及經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業務。其對經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公司、財團法

人或行號之投資，以不超過百分之四十九為限。

第七條   申請設立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機構之負責人，對其設立之有關事項，應負完全責任。

第八條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事

業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

一、曾觸犯或煽惑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決

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四、國內無住所者。

第九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架設許

可證之有效期間，為自核發之日起，滿一年為止，必須

在該期限內裝設完成。其因特別事故未能在有效期間內

完成者，應於期滿前一個月內申述理由，附繳原架設許

可證，向本會申請展期三個月。但以一次為限。

第十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裝設完

成，申經本會查驗其機器設備合格並發給執照後，始得

操作轉播。其原領之架設許可證，應即繳銷。

第十一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執

照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應向本會申請

換發執照。

第十二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申請換發執照時，應檢附

員工名冊、接收用戶名冊及機件檢驗報告。報告格式由

本會定之。



第十三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其情

節可以改正者，應限期通知改正後換發執照，其不能

改正或逾期不改正者，不予換發。

一、設備與技術標準未符規定者。

二、經營與原申請設立目的不符者。

三、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有第八條情事之一者。

四、對電視安全有影響者。

五、未能履行與用戶間之合約者。

六、財務未臻健全，依法應予整頓者。

七、超越劃定服務區域營業者。

八、無正當理由拒絕、延誤申請裝置或不提供公

平服務者。

九、兼營電視接收機銷售業者，利用此項獨營權

為不正當之競爭者。

前項限期改正期間，應發給臨時執照，其有效

期間不得逾三個月。

第十四條    架設許可證或執照遺失者，應即登報聲明作廢，

並報請本會補發新證或新照。



第十五條    架設許可證或執照內所載設立事項變更時，應向

本會申請核准換發新證或新照。

第十六條    依前二條規定補發換發之架設許可證或執照，仍

以原許可證或執照之有效期間為其有效期間。

第十七條    申請核發、換發、補發架設許可證或執照，應繳納

證書費或執照費。其數額由本會定之。

依前項規定徵收之證書費及執照費，其徵收及

支出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政府機關設立之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

天線電視設備，免繳納證書費或執照費。但應依規定

辦理核發、換發、補發架設許可證或執照手續。

第十八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設立後，除事先報經本會

核准外，不得任意拆遷、停止經營、轉讓股權或變更名

稱或負責人。其因機件損壞必須暫停轉播時，亦應報

本會核備。

第十九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之

裝設，應儘量避讓其他既設之電信設備，不得妨礙或

干擾該項設備原有之通信工作。



第二十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之發射頻率，由本會於核發

架設許可證明時指配之，非經請准，不得變更。

第二十一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應將依法設立無線電

視電臺之電視訊號，以原內容傳輸至用戶。

第二十二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未領執照，或原領執照被註銷，或執照遺失未請

准補發者，均不得操作轉播。

第二十三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設立完成，應按申請設立目的推行業務，不得作

其他用途。

第二十四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不得插播與國內無線電視電臺主臺發射信號不同

之節目及廣告。

第二十五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非因特殊情形經事

先報請核准者外，應同時轉播所有電視臺之信號。

第二十六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負責人，應於每年年

初將上年年底接收用戶數目及分佈情形報請本會

核備。



第二十七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得由業者收取費用，

其標準應由設立負責人報請本會等有關機關核定

之。

第二十八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之拆除，應先報請本會核

准，並由本會查核收繳執照。其機件天線之存放地

點並應報請本會查核，非經核准，不得他移或出

售轉讓。

第二十九條　  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

之工程技術標準及主要設備應符合無線電視電臺

工程技術及設備標準規範之規定，並由本會審核。

第三十條      本會得派員查核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地區共

同天線電視設備，並考察業務經營情形。如發現有

未依規定辦理者，應通知限期改正。

第三十一條    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所掛線路，應向電信

或電力公司，依照有關規定租用電桿，非經核定

不得自行立桿掛線。

第三十二條　  經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予以警告。



一、違反第十八條未經核准而擅自轉讓股權或

變更名稱或負責人者。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十五

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九

條之規定者。

三、未依第三十條之規定於限期內改正者。

第三十二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廣播電視法第四十

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處分之。

一、違反第二十三條未按申請設立目的推

行業務，擅自架設播放系統作其他用

途者。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插播與主臺發射信號

不同之節目及廣告者。

第三十三條　  經營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註銷其執照。

一、一年內經警告二次者。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至第四款情

事之一而未辦理負責人或從業人員變更者。

三、違反第十八條未經核准而任意拆遷或停止



經營者。

四、違反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者。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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